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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辦理 110 學年度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招生簡章 

延長報名至8/15(日) 

一、依據：師資培育法第8條之1及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實施要點 

二、班別名稱：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三、申請理由*：  

四、開班特色與發展方向及重點*： 

配合「國家語言發展法」及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客語師資需求，

提供有志從事客語教學及以客語為教學語言的老師進修之機會。 

  (一)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結合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之教師，以及邀請校外客語研

究與教學相關專業的老師共同授課。本校師培中心具25年之師培經驗，客家語文暨社

會科學學系長期耕耘於客家語文的研究與推廣已逾15年，故本學士後學分班能提供優

質之教育與客家語文專業課程。 

  (二)客語師資的培育方向，除了具備教學與客家語文專業能力之外，特別重視教學

與學習方法的翻轉創新，培養具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能力的客語師資，並安排數位科技

融入教學，讓學生未來在教材教法的設計上，能結合數位、網路、媒體等等素材，創

發符合社會脈動的行動學習方式。 

五、招生師資類科、學科、領域及群科別：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 

六、招生人數：以30名為原則，共計30名。 

七、招生對象：  

    具公立或立案之私立獨立學院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獨立學院

以上學校各所系科畢業，具有學士以上學位證書、語言證（參加客家委員會辦理之客

語能力認證，取得中級以上之能力證明。依國民教育法第11條第5項規定，具客家語文

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資格者，免檢具客語中級以上能力證明）及具本土語文（客家語文）

專長者且達最低錄取標準者優先錄取，如仍有招生餘額，始得招收具修畢教育專業課

程者。 

1.符合客家語文專長者(優先錄取) 

    最近5年內(報名截止時間往前推算5年)曾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從事本土語文（客

家語文）教學工作實際服務累計滿6學期且現職之本土語文（客家語文）教學支援工作

人員或代理教師。 

2.修畢教育專業課程者(如有招生餘額，始得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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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已有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合格教師證書者。 

  (2)取得（中等學校）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八、開設課程： 

(一)具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者：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及教育專門課程（共66學分）。 

(二)修畢教育專業課程者：修習教育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之「客語文教材教法」

及「客語文教學實習」（共46學分）。 

 

教育專門課程表 

１、必修課程 

 

2、選修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表 

１、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上課時數 授課年級/學期 

語言學概論 3 54小時 

以實際教學情況

調整 
 

客語聽力與口說 2 36小時 

客語閱讀與書寫 2 36小時 

客語正音與拼音 2 36小時 

客家文化概論 3 54小時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上課時數 授課年級/學期 

客語概論 2 36小時 

以實際教學情況

調整 

客家語言內部差異 2 36小時 

客家語文創作 2 36小時 

漢文典籍之客語音讀研究 2 36小時 

客家文學概論 3 54小時 

客家民間文學 3 54小時 

客語數位學習與實作 3 54小時 

客家語言與文化專題 3 54小時 

客語教學實務與教案撰寫 3 54小時 

客語詞彙語法教學 3 54小時 

客語教學專題 2 36小時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上課時數 授課年級/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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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修課程 

 

注意事項： 

1. 依「本校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及實際需求調

整開課。 

2. 曾於師資培育之大學修習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成績及格者，得檢附具師資生資格之證明及成

績單，依本校「中央大學教育學程學分抵免辦法」規定，辦理教育專業課程採認或折抵。(請於報名

期間提出申請) 

3. 教育專門課程之抵免，除曾經修習相關課程之抵免外：(請於報名期間提出申請) 

(1)取得客語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證明，得抵免客家語文溝通能力類課程至多8學分。 

(2)具有一定教學年資者5年(含)以上，得抵免客家語教學類課程至多4學分。 

(補充：累計之教學年資5年可不連續，但教學科目須是教客語文，並請提供服務單位開立之教學服

務證明) 

4.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包括實地學習，提供師資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至擬任教類科

學校見習、試敎、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 54小時，並應經本校認定其內容符

合教育專業知能。 

5. 最近 5 年內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從事本土語文(客家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實際服務累計滿 6

學期以上，表現優良，教學演示及格者，得免教育實習。(上述資格條件依教育部最新規定為主) 

 

九、師資：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授課教師 職稱 所屬單位 專/兼任 備註 

教育心理學 2 36小時 以實際教學情況

調整 教育社會學 2 36小時 

班級經營 2 36小時 

學習評量 2 36小時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36小時 

教學與學習原理 2 36小時 

分科/領域教材教法 3 48小時 

分科/領域教學實習 3 48小時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上課時數 授課年級/學期 

教育議題專題 2 36小時 以實際教學情況

調整 教育研究法 2 36小時 

生活科技與資訊科技概論 2 36小時 

跨領域課程設計與實作 2 3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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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學 2 張佩芬 副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 專任 以實

際教

學情

況調

整 

教育社會學 2 許宏儒 副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 專任 

班級經營 2 彭秉權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 專任 

學習評量 2 陳斐卿 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 專任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張佩芬 副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 專任 

教學與學習原理 2 詹明峰 副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 專任 

分科/領域教材

教法 

3 賴維凱 助理教授 客家語文暨社會

科學學系 

兼任 

分科/領域教學

實習 

3 陳秀琪 副教授 客家語文暨社會

科學學系 

專任 

教育議題專題 2 張立杰 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 專任 

教育研究法 2 趙子揚 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 專任 

生活科技與資訊

科技概論 

2 張立杰 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 專任 

跨領域課程設計

與實作 

2 張佩芬 副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 專任 

語言學概論 2 鄭曉峯 副教授 客家語文暨社會

科學學系 

專任 

客語聽力與口說 2 黃雯君 助理教授 客家語文暨社會

科學學系 

專任 

客語閱讀與書寫 2 黃菊芳 副教授 客家語文暨社會

科學學系 

專任 

客語正音與拼音 2 賴文英 副教授 客家語文暨社會

科學學系 

兼任 

客家文化概論 2 周錦宏 教授 客家語文暨社會

科學學系 

專任 

客語概論 2 鄭曉峯 副教授 客家語文暨社會

科學學系 

專任 

客(家)語語法專

題討論 

2 江敏華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 兼任 

客語記音與分析 2 賴維凱 助理教授 客家語文暨社會

科學學系 

兼任 

客語音韻 2 陳秀琪 副教授 客家語文暨社會

科學學系 

專任 

客語詞彙研究 2 江俊龍 副教授 客家語文暨社會

科學學系 

專任 

客家語文創作 2 邱一帆 主任 苗栗縣南庄國小 兼任 

漢文典籍之客語 2 劉醇鑫 副教授 客家語文暨社會 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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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讀研究 科學學系 

客語口譯與實務 2 彭欽清 教授 客家語文暨社會

科學學系 

兼任 

客家文學概論 2 黃菊芳 副教授 客家語文暨社會

科學學系 

專任 

客家民間文學專

題 

2 黃菊芳 副教授 客家語文暨社會

科學學系 

專任 

客語數位學習與

實作 

2 黃雯君 助理教授 客家語文暨社會

科學學系 

專任 

客家語言與文化

專題 

2 陳秀琪 副教授 客家語文暨社會

科學學系 

專任 

客語教學實務與

教案撰寫 

2 曾燕春 校長 新北市永和國小 兼任 

客語詞彙與語法

教學 

2 賴文英 副教授 客家語文暨社會

科學學系 

兼任 

客語教學專題 2 曾燕春 校長 新北市永和國小 兼任 

十、圖書：（請敘明教育類藏書量）：本校教育類藏書約16150冊、期刊232種、電子

期刊1105種。另可利用台灣聯大系統使用其他三校圖書館(包含清華大學、交通大學、

陽明大學)之圖書資源。 

十一、設備說明及其他行政支援: 

(一)現有教學設備：各教室桌上型、筆記型電腦、數位講桌、投影機、投影幕及idea HAKKA

創意教學空間。 

(二)行政支援：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及師資培育中心行政人員及本計畫助理協助。 

十二：開班日期：訂於110年09月18日開班，惟實際開課日期將另行通知錄取學員。 

十三、教學時間：假日、寒暑假。(以實際教學情況調整，本校保留課程調整之權利) 

十四、教學地點：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 )  

十五、修業年限：至少兩年。 

十六、收費標準： 

(一)學分費:每一學分新臺幣3,000元整(含雜費) 

(二)報名費:新臺幣1,000元整 

十七、招生方式： 

(一) 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並掛號寄送審查資料。 

1. 報名網址：https://www.surveycake.com/s/evLxG  

2. 報名時間：自110年7月19日起至110年8月15日止，以本系網頁公告為準(寄送資料

https://www.surveycake.com/s/evL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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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郵戳為憑，逾時恕不受理)。 

3. 收件地址：32001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客家學院5樓HK516室(110年度學士後

教育學分班) 

注意事項：  

(1) 審查資料如需留存，請自行備份，繳交之審查資料概不退還。 

(2) 網路報名後，若逾期未繳交書面資料者，皆視同未報名。 

(3) 擬申請學分抵免者，請檢附學分抵免申請表(簡章附件三)、成績單正本及授課大

綱(須含課程名稱、授課教師、教學進度及參考書目)，抵免課程請參考專門科目/專業

課程認定標準。(未於報名期間提出學分申請抵免者，正(錄)取或備取後恕不受理。) 

(4) 收到報名資料後，本系將以Email通知，以便核對是否寄送成功。 

(5) 其他未盡事宜請隨時詳參本系網頁公告。 

4.繳交報名費： 

(1)繳費期限：自110年7月19日起至110年8月15日止。 

(2) 繳費前請先上網取得繳費單或銷帳編號： 

a.網址https://cis.ncu.edu.tw/MpaySys/home_std.do 或進入國立中央大學網

站 https://www.ncu.edu.tw/→【行政單位】→【出納組】→繳費報名系統 

b.目前開放課程：110 IF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

分班→繳費類別: 110學年度學分班報名費 

(3)繳費系統之繳款方式說明： 

a.ATM或網路 ATM： 

  插入金融卡輸入密碼→選擇【繳費】→如需輸入銀行代碼，請輸入【700】→輸入

匯款資訊上之【繳費帳號】共 16碼→輸入【應繳金額 1000 元】。 

b.臨櫃繳款： 

  請執繳費單至全國各地郵局櫃台進行繳款，繳款後請妥善保存郵局所提供之收執

聯。 

注意事項： 

(1)以上繳款方式擇一辦理，請勿重複繳款。 

(2)兩組繳費帳號不可混用。 

 

 

 

 

 

https://cis.ncu.edu.tw/MpaySys/home_std.do
https://www.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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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甄選方式：分成書面審查及口試兩階段 

1.書面審查(佔50%) 

具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者 修畢教育專業課程者 

指定繳交資料：請

依順序排列 

備註說明 指定繳交資料：

請依順序排列 

備註說明 

(1)報名表 簡章附件一 (1)報名表 簡章附件一 

(2) 學士(含)以

上學歷證件影本。 

 (2)客家委員會

辦理之客語能力

認證，中級(含)

以上之能力證明

影本 

 

(3) 近5年內曾於

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從事本土語文

（客家語文）教學

工作實際服務累

計滿6學期且現職

之本土語文（客家

語文）教學支援工

作人員或代理教

師證明影本 

 (3)中等教師證

書或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影本 

教師證書或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以中等教育為

限 

(4) 學習計畫書

(含自傳及學習計

畫) 

簡章附件二 (4)學習計畫書

(含自傳及學習

計畫) 

簡章附件二 

(5)學分抵免申請

表 

簡章附件三 

(報名期間提出，開

課後不受理) 

(5)學分抵免申

請表 

簡章附件三 

(報名期間提出，開課後

不受理) 

(6) 匯款明細表  (6) 匯款明細表  

(7) 其他有利審

查之文件 

 (7) 其他有利審

查之文件 

 

 

※ 請將資料依上列號碼順序，由上而下整理齊全，裝入信封寄出，俾利查驗證件，資

料不齊全或不合規定者，不受理報名，亦不退回；繳交之證件於錄取報到時均需繳驗

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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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口試(佔 50%)：預計為 110 年 8 月 26 日，口試內容為教育理念及客家語文專業

兩部份，每位考生 5 分鐘應試時間 (口試名單及順序預定於110年8月20日公告)。 

 

(三)錄取方式及標準： 

1. 報名人數超過 50 人時，依書面審查成績高低，篩選排名前90%之考生進入口試；

報名人數低於 50 人時，報名者全數進入口試階段。 

2. 考後由招生委員會訂定。依班別，按總分高低視名額依序錄取，如最低錄取標準總

分相同者，以【口試】成績較高者優先錄取。口試缺席者不予錄取。各班分別列出備

取數名。未達錄取標準者不予錄取，且得採不足額錄取或不開班。 

3. 公告正取生，應於規定期間內向本校辦理報到及繳費。逾期未報到者視同自願放棄，

其名額由備取者依序遞補，期限至開課日止。 

4. 報名人數未達招生名額時，不予辦理招生考試，所繳報名費無息退還，考生不得有

任何異議。 

 

(四)放榜日期：預計為 110 年 8 月 30 日。(以本系網頁公告為主) 

 

十八、辦理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陳秀琪主任 羅雅鈴小姐 (03)4227151轉33441 

國立中央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張立杰主任           邱創傑先生 (03)4227151轉33870 

 

十九、教育實習學校：依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實習流程辦理。將安排至當年度語本

校簽訂有實習合作簽約之國、高中、職學校實習。 

 

二十、本校中等學校任教科別專門科目認定標準 

 

 

(一)本校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認定標準 

必選修科目：總計至少 12科 26學分(**各群碼要求學分說明請見[備註]說明) 

教育類科 學群科及專長 

領域課程 

核准備查文號 相關支援系所、中心 

中等教育類科 語文領域本土語

文客家語文專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

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臺教師(二)

字第1090084526號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

系、本校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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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碼 科目名稱 必／選 學分數 備註 

A教育基礎 

教育心理學 必修 2 

必修至少 

2科 4學分 
教育社會學 必修 2 

教育哲學 必修 2 

B教育方法 

班級經營 必修 2 

必修至少 

3科 6學分 

學習評量 必修 2 

輔導原理與實務 必修 2 

課程發展與設計 必修 2 

教學與學習原理 必修 2 

教學與學習科技素養 必修 2 

C教育實踐 

分科/領域教材教法 必修 3 

必修至少 

2科 6學分 

(**註 1) 

分科/領域教學實習 必修 3 

自然領域教材教法 必修 3 

自然領域教學實習 必修 3 

 

D教育基礎 

教育議題專題 選修 2 

選修至少 

1科 2學分 

教育史 選修 2 

教育行政與法規 選修 2 

特殊教育理論與實務 選修 2 

E教育方法 

閱讀策略與教學 選修 2 

選修至少 

1科 2學分 

教育研究法 選修 2 

跨領域的田野探究與實作 選修 2 

設計思考 選修 2 

中學數學課程 選修 2 

另類教育與實驗教育 選修 2 

生活科技與資訊科技概論 選修 2 

F教育實踐 

跨領域課程設計與實作 選修 2 

選修至少 

1科 2學分 

自然領域探究與實作 選修 2 

教師社群實踐 選修 2 

課程領導實務 選修 2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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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修學分至少 12科 26學分。A、B、C、D、E、F六群，要求學分數依備註說明訂定。 

2. 其中選修課程「教育議題專題」含藝術與美感教育、性別教育、人權教育、勞動教育、法

治教育、生命教育、品德教育、家政教育、家庭教育、海洋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新移民

教育、原住民教育、媒體素養教育、生涯發展教育、環境教育、藥物教育、性教育、國際

教育、安全與防災教育、理財教育、消費者保護教育、觀光休閒教育、另類教育、生活教

育及其他新興議題等各類教育議題，並依當前教育趨勢及教育現場需求適時調整。 

3. 必須參與「生涯規劃及職業教育與訓練 」18小時工作坊。 

4. 學校規劃中等學校教育專業課程應包括至擬任教類科實地學習，提供師資生修習教育專業

課程期間至中等學校見習、試敎、實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 54 小時，

並經學校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 

5.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及「自然領域教材教法」、「自然領域

教學實習」，依師資生擬任教學科分別修習。各任教學科，依本校經教育部核定之中等學校

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辦理。分科教材教法課程修習前，應

先修習教育基礎或教育方法課程一科。修習分科教材教法後，再修習分科教學實習。(**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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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認定標準 

 

領域專長名稱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 

要求學生最低應修畢

總學分數  

 
40 

本校開設課程總

學分數  
138 

領域核心課

程學生最低

應修學分數  

 

- 

領域內跨科

課程學生最

低應修學分

數  

- 

主修專長課程學

生最低應修學分

數  

40 

領域核心課

程本校開設

學分數  

 

- 

領域內跨科

課程本校開

設學分數  

- 
主修專長課程本

校開設學分數  
138 

本校培育之學系所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課程類別  科目內容 

類別名稱 學生

最低

需修

習學

分數 

學校

開設

課程

學分

數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選修 備註 

語言學知識 12 44 語言學概論  3 必修  

客語概論 2 選修  

客語語法專題討論 3 選修  

客語田野調查與記音 3 選修  

客語音韻學 2 選修  

漢語音韻史 3 選修  

漢語方言通論 3 選修  

客家語言內部差異 2 選修  

語言對比分析 3 選修  

客語詞彙研究 2 選修  

詞彙語意學 3 選修  

閩客詞彙專題研究 3 選修  

語言與社會 3 選修  

語言接觸 3 選修  

認知語言學 3 選修  

臺灣語言綜論 3 選修  

客家語文溝

通能力 

12 21 客語聽力與口說 2 必修  

客語閱讀與書寫 2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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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正音與拼音 2 必修  

客家語文創作 2 選修  

客語新聞採訪與寫作 3 選修  

漢文典籍之客語音讀研究 2 選修  

專業客語與應用 3 選修  

客語口譯與實務 2 選修  

華客語文對譯 3 選修  

客家文化與

文學 

10 50 客家文化概論   3 必修  

客家文學概論 3 選修  

文學概論 3 選修  

客家傳統戲曲 2 選修  

客家民間文學 3 選修  

臺灣歌謠與社會 2 選修  

臺灣文學選讀 2 選修  

客家文學選讀 2 選修  

多元文化主義 3 選修  

文化研究與文化政策 3 選修  

客家文化與公民社會 3 選修  

族群關係研究 3 選修  

文化人類學 3 選修  

客庄資源調查及知識庫建置 3 選修  

文化創意產業管理 3 選修  

客家語言與文化專題 3 選修  

東南亞客家社會 3 選修  

客家事務管理專題 3 選修  

客家語教學 6 23 客語教學實務與教案撰寫 3 選修  

客家語語音教學 3 選修  

客語詞彙語法教學 3 選修  

第二語言習得 2 選修  

客語測驗與評量 3 選修  

客語教學專題 2 選修  

本土語言教學現況 2 選修  

教學媒體與應用 2 選修  

客語數位學習與實作 3 選修  

其他課程設計相關說明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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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理念 

語文是社會溝通與互動的媒介，也是文化的載體。語文教育旨在培養學生語言溝通與理

性思辨的知能，奠定適性發展與終身學習的基礎，幫助學生了解並探究不同的文化與價值

觀，促進族群互動與相互理解。 

客家語文課程綱要的研修，參照《客家基本法》落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傳承與發揚客

家語言、文化之精神，以客家語文復振、文化傳承與創新為宗旨，對應客家語文核心素養三

個面向與九大項目，建立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互為表裡的課程架構，展現客家語文學習與生

活、社會、藝術及文化的連結，鼓勵各項結合校內外資源的課程發展與規劃，力求務實且多

元的課程設計，以期達成十二年國教之教育目標與願景。 

 

貳、課程目標 

一、培養學習客家語文的興趣，認識客家歷史與文化。 

二、具備客家語文聆聽、說話、閱讀、寫作的能力。 

三、增進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客家語文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四、養成在多元族群中彼此互信的態度與合作的精神。 

五、透過學習客家語文，認識世界上不同族群的文化，以擴大國際視野。 

參、時間分配 

依據國民中學與高級中學之教育與學習階段規劃彈性學習課程與校定課程之說明。 

國立中央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與客家學院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規劃如下： 

本客家語文專門課程包含語言學知識、客家語文溝通能力、客家文化與文學、客家語教

學等四大類課程，期在培養學生具備語言學、客家語音韻語法、客家歷史文化、客家文學戲

曲等專門知識，以及田野調查、客語聽說讀寫作、客家語教學等能力。規劃開課總學分數共

138學分。應修學分數共40學分，其必修5科12學分，選修47科126學分。 

客家語文課程綱要的研修，參照《客家基本法》落實憲法保障多元文化、傳承與發揚客

家語言、文化之精神，以客家語文復振、文化傳承與創新為宗旨，對應客家語文核心素養三

個面向與九大項目，建立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互為表裡的課程架構，展現客家語文學習與生

活、社會、藝術及文化的連結，鼓勵各項結合校內外資源的課程發展與規劃，力求務實且多

元的課程設計，以期達成十二年國教之教育目標與願景。 

本校校得依地區特性及學校資源，開設客家語文之本土語文提供客語學生成為師資生之

修習。 

「修習本專門課程者，應參加客家委員會辦理之客語能力認證，取得中高級以上之能力證

明」。 

 

  

二十一、注意事項: 

(一) 凡報名參加本學分班考試之考生，即視為同意授權本校可向報名取得其基本資料

及相關檔案資料。考生報名僅作為本校招生及相關教育行政目的使用，其餘均依照「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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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 

(二) 考生繳驗（交）之各種證明文件，如有偽（變）造、不實、不符報名資格或不被

承認情事，本校將取消其修讀資格，已修業者所修之學分本校概不予承認，已修畢者

本校將追回註銷學分證明書，上述考生或學員不得要求退還已繳交之相關費用，本校

並保留追究法律責任之權利。 

(三) 患有活動性結核病、惡性傳染病、重症慢性疾病或嚴重身心障礙而足以影響教學

工作者，未來參與教育實習及考取教職不易，宜慎重考慮是否報考。 

(四) 未達開班人數無法開班時本校有停班或異動開課時間之權利。 

(五) 修業期滿成績未合格者(各科目及格標準為60分)，或各科缺課時數達(含)每科時

數之 1/3 者，不發予學分證書。 

(六) 國定假日、學校放假日，依老師授課狀況停課及補課；但遇颱風等不可抗拒之天

災恕不補課(依行政院人事總局公告)。 

(七) 本課程為學分班課程，不授予學位，欲取得學位應經各入學考試後依規定辦理。 

(八) 本學分班學員之成績及學期考試，未符本校教務章程規定者，不發予學分證書。 

(九) 本班學員錄取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辦理保留入學資格、休學或轉學；學員如因退

班申請退費，悉依國立中央大學相關退費辦法辦理。 

(十) 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具客家語文專長者：中等學校教育專業課程至少

26學分及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專門課程至少40學分；修畢教育專業課程

者：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專門課程至少40學分及客家語教材教

法、教學實習若干學分)，成績及格者，由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

書或證明。 

(十一) 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者，始得參加教師資格考試，通過後得參

加教育實習或教學演示，待教育實習及格或教學演示及格後，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

師證書。 

(十二) 本學分班學分抵免及修習完畢後之教師資格檢定相關規定，應依據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6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062061C 號「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

前教育注意事項」、「師資培育法」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實施

要點」及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相關規定與本校學則辦理。 

(十三) 考生如對考試結果與考試相關事宜有疑義時，應於成績複查時間內書面敘明具

體事實，並檢具佐證資料向招生委員會提出，由本校依相關規定處理；未具名之申訴

案件一律不予處理。 

(十四)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國立中央大學相關規定或招生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